國民法官回娘家新聞稿
　　國民法官制度自112年開始施行，新制與原有刑事訴訟制度最顯著的差異性在於有別傳統刑事訴訟之卷證不併送方式外，審理前檢、辯相互開示證據、協商之進行，為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特有之程序。
　　新竹地方法院截至目前已審結3件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為瞭解國民法官真實想法，本院特於113年9月6日下午舉辦「國民法官回娘家：國民參與審判經驗交流分享會」，邀請審、檢、辯三方及親身參與前開3個案件審判之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回院分享意見感想，共同探討如何實際運作新制度之攻防審理，希冀持續完善制度。
[bookmark: _GoBack]　　交流會首先由本院梁玉芬院長致詞，接續由本院前開3場國審案件之審判長楊數盈擔任主持人簡要說明起訴事實、案件爭點、審理期程安排及證據調查過程等，供國民法官簡短回顧，透過各案件回顧，引導國民法官們就案件核心的審理、評議等階段提供意見，其後再由曾參與審理之劉晏如檢察官、任君逸律師雙方分別提問及意見交流，另合議庭江宜穎法官、崔恩寧法官均提出不同問題開放讓國民法官自由應答。
　　本次與會國民法官對此制度均表達了高度的肯定，均感榮幸能擔任國民法官，對於審、檢、辯的努力亦均給予正面的評價，並毫無保留表達自己在審理過程中的想法，包括審理期日之安排、審理內容之理解、心證形成、量刑因子考量優先順序、檢辯提供之簡報、詰問時間、論告內容重複性高等，非常踴躍分享審理經驗所得感受及意見，其心得內容呈現出一般刑事審判案件所看不到的角度及面向，彰顯出國民法官參與審判制度之多元價值。
      透過此次國民法官回娘家經驗交流分享會之感想與意見，進而提供審、檢、辯於實務運作之修正方向，安排妥適的審判期程，以利減輕國民法官之負擔、提昇案件審理之品質，期使國民法官制度之推動及運作能夠更臻完善而穩健，現場反應熱烈，活動圓滿結束。
